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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续贷过桥资金支持政策（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一、政策类别

金融（创新产品）

二、政策内容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小微企业，银行贷款到期出

现暂时资金周转困难，合作银行同意续贷或新发放贷款的，由续

贷过桥资金为其提供临时性资金支持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

快推进全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皖办明电〔2020〕

13号），《六安市小微企业续贷过桥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

金〔2015〕600号）。

四、享受主体

在我县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生产经营正常，企业

及法定代表人当期无重大涉法涉诉案件、无不良征信、无欠税信

息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且借用续贷过桥资金归还的贷

款未逾期的小微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企业申请材料；2.企业营业执照及法人基本资料；3.银行续

贷承诺书或授信审批书；4.续贷过桥资金办理机构需要的其他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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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企业携申请材料至经办机构申请，经办机构进行审核认为符

合条件后，向申请企业发放贷款。

七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部门：县续贷过桥业务经办机构；

咨询电话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 6080053；县兴业融资担保公

司 6099288。

八、申报时间

无特殊规定，企业可根据需要随时申请办理。

九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十、网上申报入口

无。

2.“税融通”业务支持政策（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一、政策类别

金融（创新产品）

二、政策内容

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中小微企业纳税情况，向依法诚信纳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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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出贷款申请的中小微企业，以其纳税记录作为企业信用，提

供一定数额的信用贷款或担保贷款。将“税融通”业务支持对象从

纳税A级和B级企业扩大到M级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加

快推进全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皖办明电〔2020〕

13号），《关于印发实施税融通业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皖金

〔2015〕66号），《关于印发<六安市税融通业务实施细则>的通

知》（六金〔2020〕39号）。

四、享受主体

无不良信用记录、具有按期偿付贷款本息能力、纳税信用级

别为A级、B级、M级的中小微企业（国家明禁的淘汰类、产能

落后、环保不达标产业不列入支持范围内）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申贷所需常规资料；2.工商信息查询单；3.法定代表人及实

际控制人征信报告；4.企业近期征信报告；5.纳税证明以及经办银

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已核定公示的中小微企业，选择 1家银行作为业务主办银行

并向其申请“税融通”贷款；需要担保的，由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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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规提供融资担保。

七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部门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具体可咨询各银行服务热线；

咨询电话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 6080053。

八、申报时间

无特殊规定，企业可根据需要随时申请办理。

九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十、网上申报入口

无

3.新型政银担业务（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一、政策类别

金融（创新产品）

二、政策内容

县区建立融资担保风险补偿专项基金，严禁银行向担保机构

转嫁风险。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提供担保服务，担保费率

不超过年化 0.8%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《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服务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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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意见》（六政〔2016〕12号）

四、享受主体

1.有两年以上的纳税记录；2.无不良信用记录；3.具有按期偿

付贷款本息能力；4.纳税信用级别连续 2年不低于B级的中小微

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贷款担保申请书（含借款用途、申请金额、期限、反担保

措施等）；生产经营情况说明（量、本、利分析）

2.企业基本情况简介、法定代表人简历；

3.《营业执照》（三证合一）、《开户许可证》、最新《公

司章程》，特殊行业还应提供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或相关证书；

4.企业主要股东、法定代表人夫妻双方身份证明；

5.企业财务负责人身份证明及从业资格证书；

6.企业及法定代表人银行征信报告；

7.企业股东会或董事会关于申请贷款担保的决议（含股东签

字样本）；

8.企业真实、规范的上两个年度和近三个月会计报表（包括

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报表附注）；

9.近 12个月的水电费单、银行往来详单原件；

10.最近一个年度增值税、所得税纳税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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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企业及主要股东涉及重大民事、经济纠纷，对外担保情况

说明；

12.与主营业务活动有关的资料（含购销协议、购销货清单）；

13.反担保人（物）相关资料；

14.和项目有关的其他材料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，选择 1家银行作为业务主办银行并

向其申请“4321”新型政银担贷款；同时向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申

请贷款担保。担保机构在进行审查后，同符合条件的企业签订担

保合同，并向银行出具担保意向书。

七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部门：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；

政策咨询电话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 6080053；县兴业融资担

保公司 6099288。

八、申报时间

无特殊规定，企业可根据需要随时申请办理。

九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十、网上申报入口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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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的奖励（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一、政策类别

财政奖补

二、政策内容

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首

发上市的企业，在市奖励的基础上，再奖励 1500万元（按完成

股改并签订协议、上市报备、上市报审、成功上市四个阶段，分

别兑现 100万元、200万元、200万元、1000万元），挂牌企业

转板首发上市奖励时扣除挂牌奖励。对在香港联交所及境（国）

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，首发上市成功的，奖励 500万元；获

得融资的，且募集资金 80%以上投向我县项目建设的，按融资额

的 10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；对按规定在市以外“买

壳”或“借壳”上市后，将注册地迁回我县并承诺不迁出的，在市奖

励的基础上，再奖励 1500万元；对市以外上市公司将注册地迁

至我县并承诺不迁出的，比照执行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《霍邱县 2022年度工业和民营经济（中小企业）专项资金

奖补办法》（霍政办秘〔2023〕6号）

四、享受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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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文件规定的上市各阶段的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 奖励资金书面申请；

2.《企业直接融资市级财政奖励资金申请表》；

3.企业营业执照；

4.企业与中介机构签订的辅导协议；

5.企业完成股改后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；

6.完成报备、报审或上市成功的有关证明文件；

7.验资报告；

8.在境外股票交易市场融资的企业，需要提供境外证券监管

机构或交易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或者在境外证券监管机构官

方网站上发布的已生效的招股说明书；

9.要求补充的其他资料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1.报送材料：申报企业向县地方金融监管局报送奖励资金申

报材料；2.审批:县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县财政局审核汇总后报县

政府审批；3.兑现奖励:县政府批准后兑现奖励。

七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部门：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；

咨询电话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 6080053。



— 11 —

八、申报时间

次季度首月 10号前。

九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十、网上申报入口

http://60.173.176.44:8083/

5．企业在“新三板”挂牌的奖励（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一、政策类别

财政奖补

二、政策内容

对在“新三板”成功挂牌的，按签订协议并完成股改和成功挂

牌两个阶段分别奖励 50万元、100万元，晋层至精选层补齐至

400万元奖励，转板在境内上市补齐至 1500万元奖励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《霍邱县 2022年度工业和民营经济（中小企业）专项资金

奖补办法》（霍政办秘〔2023〕6号）

四、享受主体

完成“新三板”挂牌的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http://60.173.176.44:8083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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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奖励资金书面申请；

2.《企业直接融资市级财政奖励资金申请表》；

3.企业营业执照；

4.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企业挂牌的批复文件；

5.要求补充的其他资料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1.报送材料：申报企业向县地方金融监管局报送奖励资金申

报材料；2.审批:县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县财政局审核汇总后报县

政府审批；3.兑现奖励:县政府批准后兑现奖励。

七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部门：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；

咨询电话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 6080053。

八、申报时间

次季度首月 10号前。

九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十、网上申报入口

http://60.173.176.44:8083/

6．企业在省股交中心挂牌的奖励（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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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类别

财政奖补

二、政策内容

对在省区域股权托管中心股改挂牌的，奖励 25万元；非股

改企业挂牌的奖励 5万元;对在专精特新板挂牌企业,按照《六安

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六政〔2018〕66号）执行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《霍邱县 2022年度工业和民营经济（中小企业）专项资金

奖补办法》（霍政办秘〔2023〕6号）

四、享受主体

在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 奖励资金书面申请；

2.《企业直接融资市级财政奖励资金申请表》；

3.企业营业执照；

4.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同意企业挂牌的相关文件；

5.要求补充的其他资料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1.报送材料：申报企业向县地方金融监管局报送奖励资金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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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；2.审批:县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县财政局审核汇总后报县

政府审批；3.兑现奖励:县政府批准后兑现奖励。

七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部门：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；

咨询电话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 6080053。

八、申报时间

次季度首月 10号前。

九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十、网上申报入口

http://60.173.176.44:8083/

7．企业获得股票融资的奖励（县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一、政策类别

财政奖补

二、政策内容

对上市挂牌企业获得股票融资（包括再融资）用于本县项目

投资的，按实际投资额的 1%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给予奖励，每

家企业每年仅可申报一次。通过安徽省股权交易中心实现股权融

资的企业，参照本条政策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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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政策依据

《霍邱县 2022年度工业和民营经济（中小企业）专项资金

奖补办法》（霍政办秘〔2023〕6号）

四、享受主体

上市或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并用于本县项目投资

的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 奖励资金书面申请；

2.《企业直接融资市级财政奖励资金申请表》；

3.企业营业执照；

4.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文

件，以及企业投资市本级项目投资额相关证明材料；

5.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发行人

（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）募集资金情况的验资报告；

6.要求补充的其他资料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1.报送材料：申报企业向县地方金融监管局报送奖励资金申

报材料；2.审批:县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县财政局审核汇总后报县

政府审批；3.兑现奖励:县政府批准后兑现奖励。

七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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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部门：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；

咨询电话：县地方金融监管局 6080053。

八、申报时间

次季度首月 10号前。

九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十、网上申报入口

http://60.173.176.44:8083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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